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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總第 686號 委員 提案第 24180 號   

 

案由：本院委員林奕華等 29 人，有鑑於保障國人居住安全，於民國

106 年 5 月通過都市危險及老舊建築物加速重建條例（以下簡

稱危老條例），並於條例第六條第二項中訂有施行後三年內

申請重建計畫得再給予百分之十之容積獎勵，鼓勵民眾加速

重建。然而，各縣市政府通過是否放寬重建標準相關自治規

定的時間不一，導致民眾因建築物所在縣市不同而在申請重

建的期程上有所差異，依據內政部營建署統計，截至今（109

）年 1 月為止，重建計畫核定數僅 416 件，足見影響重建計

畫進度甚大，亦恐未能達到給予容積獎勵鼓勵重建的政策原

意。為避免因縣市政府修法進度而降低民眾申請危老重建之

意願，爰提出「都市危險及老舊建築物加速重建條例第六條

條文修正草案」，延長容積獎勵之期限。是否有當？敬請公

決。 

 

說明： 

一、為加速民眾申請危老建築重建，都市危險及老舊建築物加速重建條例（以下簡稱危老條例

）第六條第二項訂定時效獎勵，於條例施行三年內申請之重建計畫，得再給予各該建築基

地基準容積百分之十之獎勵。另第七條規定，依條例重建之建物的建蔽率及建築物高度得

酌予放寬；其標準由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定之。 

二、經查，各縣市政府通過是否放寬重建標準相關自治規定的時間不一，如高雄市、新竹市、

屏東縣皆遲至民國 108 年 7 月後才通過施行，導致民眾因建築物所在縣市不同而在申請重

建的期程上有所差異。另依據內政部營建署統計，截至今（109）年 1 月為止，重建計畫核

更 正 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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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數僅 416 件，足見影響民眾重建計畫進度甚大，倘若就此斷然中止或採逐年遞減獎勵措

施，亦恐未能達到給予容積獎勵鼓勵重建的政策原意。故為維護國人權益，使危老建物能

有效重建、保障國人居住安全，爰提案修正第六條，延長容積獎勵期限。 

 

提案人：林奕華   

連署人：呂玉玲  孔文吉  鄭天財 Sra Kacaw   翁重鈞  

林文瑞  陳雪生  許淑華  鄭麗文  葉毓蘭  

廖婉汝  費鴻泰  林思銘  張育美  楊瓊瓔  

陳玉珍  吳斯懷  李德維  洪孟楷    

曾銘宗  林德福  李貴敏  魯明哲  吳怡玎  

陳以信  陳超明  溫玉霞  萬美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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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危險及老舊建築物加速重建條例第六條條文修正草案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第六條 重建計畫範圍內之建

築基地，得視其實際需要，

給予適度之建築容積獎勵；

獎勵後之建築容積，不得超

過各該建築基地一點三倍之

基準容積或各該建築基地一

點一五倍之原建築容積，不

受都市計畫法第八十五條所

定施行細則規定基準容積及

增加建築容積總和上限之限

制。 

本條例施行後六年內申

請之重建計畫，得再給予各

該建築基地基準容積百分之

十之獎勵，不受前項獎勵後

之建築容積規定上限之限制

。 

依第三條第二項合併之

建築物基地或土地，其超過

一千平方公尺部分，不適用

前二項規定。 

依本條例申請建築容積

獎勵者，不得同時適用其他

法令規定之建築容積獎勵項

目。 

第一項建築容積獎勵之

項目、計算方式、額度、申

請條件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

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 

第六條 重建計畫範圍內之建

築基地，得視其實際需要，

給予適度之建築容積獎勵；

獎勵後之建築容積，不得超

過各該建築基地一點三倍之

基準容積或各該建築基地一

點一五倍之原建築容積，不

受都市計畫法第八十五條所

定施行細則規定基準容積及

增加建築容積總和上限之限

制。 

本條例施行後三年內申

請之重建計畫，得再給予各

該建築基地基準容積百分之

十之獎勵，不受前項獎勵後

之建築容積規定上限之限制

。 

依第三條第二項合併之

建築物基地或土地，其超過

一千平方公尺部分，不適用

前二項規定。 

依本條例申請建築容積

獎勵者，不得同時適用其他

法令規定之建築容積獎勵項

目。 

第一項建築容積獎勵之

項目、計算方式、額度、申

請條件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

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 

一、為加速民眾申請危老建築

重建，都市危險及老舊建築

物加速重建條例（以下簡稱

危老條例）第六條第二項訂

定時效獎勵，於條例施行三

年內申請之重建計畫，得再

給予各該建築基地基準容積

百分之十之獎勵。另第七條

規定，依條例重建之建物的

建蔽率及建築物高度得酌予

放寬；其標準由直轄市、縣

（市）主管機關定之。 

二、經查，各縣市政府通過是

否放寬重建標準相關自治規

定的時間不一，如高雄市、

新竹市、屏東縣皆遲至民國

108 年 7 月後才通過施行，

導致民眾因建築物所在縣市

不同而在申請重建的期程上

有所差異，另依據內政部營

建署統計，截至今（109）

年 1 月為止，重建計畫核定

數僅 416 件，足見影響民眾

重建計畫進度甚大，倘若就

此斷然中止或採逐年遞減獎

勵措施，亦恐未能達到給予

容積獎勵鼓勵重建的政策原

意。為維護國人權益，使危

老建物能有效重建、保障國

人居住安全，爰提案延長容

積獎勵期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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